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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披露累计涉案金额：225,868,610.04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仲裁方的案件金

额为 198,931,203.93元，作为被告/被申请仲裁方的案件金额为 26,937,406.11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

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未转让债权诉讼案件计提坏账准备共 1,285万元。已结案件对公司本年归母净利润
的影响金额为 368.04万元；剩余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判决,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 12个月内累计新增涉及诉讼及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累计涉
案金额为 22,586.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3.71%。 现将相关案件情况公告如
下：

一、近 12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整体情况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 申请仲
裁方 被告 /被申请仲裁方 案由 涉 案 金 额

（万元） 案件阶段

1 （2021） 鄂 0112 民初
2504号 塞力医疗

共友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陶
斌辉、赵红跃、黑龙江祥和共友
智慧工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借款纠纷 212.83 一审未开
庭

2 （2021） 鄂 0112 民初
4239号 塞力医疗 黑龙江共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陶斌辉 借款纠纷 394.90 一审未判
决

3 （2021） 京 0108 民初
22583号 塞力医疗 赵红跃、黑龙江祥和共友智慧工

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
纷 790.48 一审未判

决

4 （2021） 鲁 0104 民初
4701号

华润山东医药
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788.75 已和解结

案

5 （2021） 鲁 0104 民初
7063号

华润山东医药
有限公司 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合同纠

纷 432.00 一审未判
决

6 （2021） 鄂 0112 民初
6759号 塞力医疗 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王海波、罗斌、杨忠平、谢兵 借款纠纷 865.00 一审未开
庭

7 （2021） 鄂 03 民 初
268号 塞力医疗 十堰市太和医院 买卖合同纠

纷 3,309.88 已和解结
案

8 （2021） 桂 01 民 初
2614号 塞力医疗 刘贞、姜寿林、李柏雄、李志忠、

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合作纠纷 8,605.41 已和解结
案

9 （2021） 黑 0124 民初
2705号

哈尔滨丹盈贸
易有限公司 提喀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0.38 反诉

10 SHDS20210186 塞力医疗 费敏、苏州苏大赛尔免疫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53.00 仲裁

11 （2021） 鄂 0112 民初
4313号 周彤 塞力医疗 劳动争议 13.26 一审未开

庭

12 （2021） 鄂 0112 民初
6713号 盛小东 塞力医疗 劳动争议 26.25 一审未开

庭

13 （2021） 鄂 0961 民初
4499 塞力医疗 王海波 债务纠纷 199.62 一审未开

庭

14 （2021） 鄂 0112 民初
7675号 塞力医疗 菏泽金豆创业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火立龙 借款纠纷 3,462.00 一审未开
庭

15 （2021） 鲁 0104 民初
9125号

华润山东医药
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54.85 一审未开

庭

16 （2021） 鲁 0104 民初
9126号

华润山东医药
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605.00 一审未开

庭

17 （2021） 鲁 0104 民初
9127号

华润山东医药
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73.25 一审未开

庭

二、 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与共友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陶斌辉、赵红跃、黑龙江祥和共友智慧工地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的借款纠纷【（2021）鄂 0112民初 2504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共友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陶斌辉
被告三：赵红跃
被告四：黑龙江祥和共友智慧工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担保人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借款本金及费用总额 1,603,840 元；（2）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
逾期还款的违约金，违约金以 1,603,840元为基数从 2019年 5月 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
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暂时计算至 2021年 2月 17日为 524,455元；（3）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在被告一欠
付本金、违约金的范围内，在被告二持有的共友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范
围内进行受偿；（4）请求判令被告二、三、四在未缴纳增资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5）请求判令
四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 4月 1日立案受理，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143.20万元。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二） 与黑龙江共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陶斌辉的借款纠纷【（2021）鄂 0112民初 4239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黑龙江共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二：陶斌辉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担保人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借款本金 2,876,160 元；（2）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逾期还款的
违约金，违约金以 2,876,160元为基数从 2019年 5月 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五
标准计算，暂时计算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为 1,072,808 元；（3）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在被告一欠付本金、
违约金的范围内，在被告二持有的共友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范围内进行
受偿；（4）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21年 8月 12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 目前一审尚未判决。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256.80万元。
因案件尚未判决，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三） 与赵红跃、黑龙江祥和共友智慧工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2021）京 0108 民

初 22583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赵红跃
被告二：黑龙江祥和共友智慧工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原告已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股份转让的工商备案手

续，被告未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 6,600,000 元；（2）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 违约金以 6,600,000 元为基数从 2019 年 4 月
3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三标准计算，暂时计算至 2021 年 2 月 17 日为 1,304,820
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21年 11月 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开庭审理，目前一审尚未判决。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股权转让款 660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因案件尚未判决，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四）与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2021）鲁 0104民初 4701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被告一：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被告二签订了《合作协议》，因配送费产生纠纷，原告提起

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配送费提成 7,887,500 元及利息（以配送费实际发生之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
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双方已达成和解，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7月 27日出具民事调解书。 原被告在与医院

对账后，被告二已于 2021年 8月 5日支付原告 5,881,259.85元配送费，对公司本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
金额为-224.96万元。

（五）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与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运输合同纠纷【（2021）鲁 0104 民初
7063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润诚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协议》，因合作中相关业务的配送费产生纠纷，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配送费 432 万元及利息（以配送费实际发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21年 9月 23日在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经过双方质证，发现原告提交的证据

与事实不符，等待法院判决。 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六）公司与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王海波、罗斌、杨忠平、谢兵的借款纠纷【（2021）鄂

0112民初 6759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被告二：王海波
被告三：罗斌

被告四：杨忠平
被告五：谢兵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借款协议》，被告二、三、四、五分别以其持有的被告一的股份为上述债务提

供质押担保，并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担保人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
务。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850 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资
金占用费 15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4）请求判令被告
二、被告四立即配合原告办理股权质押手续；（5）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就被告二、三、四、五对质押股份处
分后所得款项在第（1）、（2）、（3）项诉讼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请求被告二、三、四、五在被告
一对第（1）、（2）、（3）项诉讼请求不能清偿的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 9月 24日立案受理， 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195万元。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七）公司与十堰市太和医院的买卖合同纠纷【（2021）鄂 03民初 268号】
1、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十堰市太和医院
2、 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因合同款项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所欠的合同款 29,175,295.6元；（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 738,649元（以 28,778,538.1 元为基数，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暂计至
2021年 8月 31日，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设备残值损失 318.49 万元；（4）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及差旅费。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双方已签订《调解协议书》达成和解，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向原

告支付 25,125,315.6元，对公司本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237.39万元。
（八）公司与刘贞、姜寿林、李柏雄、李志忠、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合作纠纷【（2021）桂

01民初 2614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刘贞
被告二：姜寿林
被告三：李柏雄
被告四：李志忠
被告五：广西信禾通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五、被告四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与被告一、二、三签订《股权增资协议》，因被告五

未完成目标利润，原告被告对合作协议产生纠纷，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五被告向原告支
付补偿款 28,745,685 元；（2） 请求五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的逾期支付利息 1,752,289 元（以
28,745,685 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暂计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最终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3）请求被告一、二、三共同向原告支付按投资成本 4,000 万元及以 4,000 万元为基
数资金占用费的股权回购款共计 5,200 万元（资金占用费以年利率 10%自 2018 年 7 月 1 日暂计至
2021年 7月 1日，最终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4）请求被告五向原告支付 2017年至 2020 年间未分配
利润 3,556,102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及差旅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双方已和解，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出具调解书，被告一、二、

三同意对原告所持有的被告五 10%的股权进行回购，并对原告进行现金补偿及分红，股权回购、现金
补偿及利润分红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7,600万元，对公司本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355.61万元。

（九）公司与费敏、苏州苏大赛尔免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SHDS20210186】
1、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费敏
被申请人二：苏州苏大赛尔免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仲裁请求：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与被申请人一、二签订了《投资协议》，现因股权退

出及利润分配问题产生纠纷，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 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一、二共同回购申请人所
持有的被申请人二 10%的股权；（2）被申请人一、二共同向申请人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028 万元（投资
本金 1,300万元+年利率 8%的资金占用费（以 1,300万元为基数， 自 2014年 10月 22 日暂计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5 万元以补偿申请人花费的律师费；（4）被申请人向申
请人偿付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差旅费；（5）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于 2021年 10 月 20 日受理申请人的仲裁申请，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 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十） 公司与王海波的债务纠纷【（2021）鄂 0961民初 4499】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王海波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债权确认协议》，债务到期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向原告偿还债务。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 1,814,384.33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利息 378 元（利息计
算：以 907,192.16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0.05%，从 2021 年 7 月 1 日暂计至 2021 年 9 月 1 日；最终利
息金额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81,438 元（以 1,814,384.33 元，按利率
10％计算）；（4）判令被告立即配合原告办理股权质押手续，被告将其持有的襄阳市溯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65％的股权及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4.51％的股权质押给原告；（5） 判令原告对被告
在第（4）项诉讼请求中质押股权处分后的所得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令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律
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费用。

3、 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1年 11月 5日立案受理，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公司目

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十一）公司与菏泽金豆创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火立龙的借款纠纷【（2021）鄂 0112 民初

7675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菏泽金豆创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二：火立龙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借款合同》、《股权质押担保合同》，借款到期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

义务。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300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
借款利息 204 万元（以 3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1 月 5 日暂计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按年利率
6.8%计算，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258 万元（以 3000 万元为
基数，自 2020年 11 月 5 日暂计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按年利率 8.6％计算，实际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4）请求判令由被告一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5）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就被告一对
质押股权（武汉金豆医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的股权）处分后所得款项在第（1）、（2）、（3）、（4）项诉讼
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1）、（2）、（3）、（4）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收到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30万元。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十二）与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2021）鲁 0104民初 9125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被告一：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被告二签订了《合作协议》，因配送费产生纠纷，原告提起

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配送费提成 3,548,500 元及利息（以配送费实际发生之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
费用。

3、 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收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的传票，目前一审尚未开庭，公司目前暂

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十三）与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2021）鲁 0104民初 9126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被告一：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被告二签订了《合作协议》，因配送费产生纠纷，原告提起

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配送费提成 6,050,000 元及利息（以配送费实际发生之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
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收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的传票，目前一审尚未开庭，公司目前暂

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
（十四）与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2021）鲁 0104民初 9127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被告一：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被告二签订了《合作协议》，因配送费产生纠纷，原告提起

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配送费提成 4,732,500 元及利息（以配送费实际发生之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
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收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的传票，目前一审尚未开庭，公司目前暂

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体影响。
三、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

准则的规定对未转让债权诉讼案件提坏账准备共 1,285万元。
已结案件对公司本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368.04万元；剩余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判决,

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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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年 11月 16日晚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

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90号），现就相关内容披露如下：
11月 16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合计 54.32%股权，
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对投资者影响重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条等
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显示，受让方分别为海南盛泰创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盛泰）、滨州康兴粮油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康兴）、世通投资（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通投资），上述三方之间及其
中任意两方之间均无关联关系且不构成关联方。 请公司及相关方：（1）全面穿透核实海南盛泰、滨州康

兴、世通投资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受让方与控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或关联关系，受让方与公司及董监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实际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2）及时
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权益变动报告等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前期公告显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 54.32%股份目前全部处于质押状态，请公
司：（1）说明股权质押情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2）自查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影响
控制权转让的情形，是否存在其他合规性、可行性障碍；（3）充分提示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

三、 公司因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1
年三季报显示，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696.80万元，扣非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 882万元。 请公司结合目前经营和财务情况，尽快改善基本面，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充分、及时地揭示存在的退市风险。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于 5个交易日内披露并回复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 日

DD11772021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5133 证券简称：嵘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以来，累计涨幅

达到 34.35%，短期涨幅巨大，存在较大风险。
●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6 日， 公司股票交易换手率分别为 1.10%、1.55%、2.76%、5.16%、15.81%、

35.32%、29.91%，截止 2021年 11月 16日收盘，公司股票日均换手率连续 3 个交易日与前 5 个交易日
日均换手率比值达 10.83倍，且累计换手率达 81.04%，短期换手率快速放大，存在较大交易风险。

● 公司前三季度，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下滑，投资者注意公司业
绩下滑风险。

● 公司主要产品系铝合金压铸件， 收入来源以传统燃油车的汽车零部件为主，2020年度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收入占比仅约 5%。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11月 11日、11月 12 日、11 月 15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11月 16日
公司股价再次涨停。 公司现对有关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11月 11日、11月 12 日、11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11月 16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1年 11月 9日以来，累计涨幅达到
34.35%，短期涨幅巨大，存在较大风险。

二、换手率波动风险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6 日， 公司股票交易换手率分别为 1.10%、1.55%、2.76%、5.16%、15.81%、

35.32%、29.91%，截止 2021年 11月 16日收盘，公司股票日均换手率连续 3 个交易日与前 5 个交易日
日均换手率比值达 10.83倍，且累计换手率达 81.04%，短期换手率快速放大，存在较大交易风险。

三、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前三季度，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下滑，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

下滑风险。
四、仍以传统燃油车收入结构为主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通过压铸和精密机加工工

艺生产的铝合金汽车零部件，主要应用于汽车转向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领域。
公司的收入来源以传统燃油车的汽车零部件为主，2020 年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营业收入占营业

总收入仅约 5%。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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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1月 15日、11月 16日连续 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公司核查未发现重大事项：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重大风险提示：近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换手率达 5.77%，成交金额 1.01 亿元，换手率和成交金
额均明显高于前期平均水平；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9 日发布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1,770 万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6.28%； 实现净利润 9,764 万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17.63%。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16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

产成本和销售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近期未签订或正在商洽重大合同、未进
行产业转型升级投资新项目，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主业经营未涉及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询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国家或者有关部门未出台对公司、公司业务或公司所在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的政
策、规定等。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 2021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1,770 万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 65,910 万元人民币相比，

减少约 6.28%；实现净利润 9,764万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约 11,853 万元人民币相比，减少约 1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74 万元，较去年同期 10,905 万元人民币相比，
减少约 21.38%。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及事项，未发现
除已披露事项外的业务不确定性风险。

（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
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四）行业风险。 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企业行业或业务风险。
（五）大股东质押风险或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质押风险，亦无商誉减值迹象。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和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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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

知，并抄送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11月 16日(星期二)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3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13人。
（1）现场表决董事：吴信根、凌卫、夏玉峰、吴涤、吴卫东、汪维国、蒋定平、黄倬桢、李汉国、廖县生
（2）通讯表决董事：张其洪、彭中天、涂书田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吴信根董事长主持。
6．本次董事会会议列席人员
公司现场列席监事：廖晓勇、周天明、张晓俊、陈璘
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熊继佑、刘浩、庄文瑀、游道勤、陈佳羚、汤晓红、周照云、毛剑

波、熊秋辉。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凌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调整， 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员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同意对公司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以下调整。

各专门委员会 原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5名） 吴信根（委员）、吴涤（委员）、温显来（委
员）、彭中天（委员）

吴信根（主任委员）、凌卫（委员）、吴涤（委员）、
汪维国（委员）、彭中天（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5名）

黄倬桢（主任委员）、蒋定平（委员）、涂书
田（委员）、廖县生（委员）

黄倬桢（主任委员）、吴信根（委员）、蒋定平（委
员）、涂书田（委员）、廖县生（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7名）

李汉国（主任委员）、张其洪（委员）、夏玉
峰（委员）、涂书田（委员）、廖县生（委
员）、黄倬桢（委员）

李汉国（主任委员）、吴信根（委员）、张其洪（委
员）、夏玉峰（委员）、涂书田（委员）、廖县生（委
员）、黄倬桢（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5
名）

廖县生（主任委员）、吴信根（委员）、谢善
名（委员）、李汉国（委员）、黄倬桢（委员）

廖县生（主任委员）、凌卫（委员）、吴卫东（委
员）、李汉国（委员）、黄倬桢（委员）

表决结果：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董事以赞成票 1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附件：中文传媒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
凌卫简历：凌卫，男，1969年出生，大学本科，文学学士，主任记者。历任江西省社联《争鸣》杂志社、

《内部论坛》编辑部编辑，江西日报社理论处、总编室编辑、社会新闻部副主任、机动采访部副主任，共
青团江西省委统战联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部长，江西省建设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江西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江西省鄱阳湖水利
枢纽投资集团公司）副主任（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江西省宜春市政府副市长。2016年 9月任江西省南
昌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2019年 3月任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21 年 9 月任江
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总经理，2021 年 10 月任中文传媒党委副书记，
2021年 11月 16日任中文传媒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凌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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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文传媒大厦 6楼 607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4,710,6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861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吴信根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3人，现场出席 7人，新增董事 3 人，授权委托 3 人，其中公司董事张其洪、独立

董事彭中天、独立董事涂书田因另有事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已分别授权董事蒋定平、独立董事李汉
国、独立董事黄倬桢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现场出席 3人，新增监事 1 人，授权委托 1 人，其中公司监事王慧明因另有
事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已授权委托监事周天明代为出席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3、现场列席会议人员：熊继佑、刘浩、庄文瑀、游道勤、陈佳羚、汤晓红、
周照云、毛剑波、熊秋辉。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因控股股东改制更名而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4,692,719 99.9978 17,900 0.0022 0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文传媒公司章程》（修订稿）。

2、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部分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1,965,557 98.4546 11,176,511 1.3552 1,568,551 0.1902

3、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728,417 97.9408 2,626,582 0.3185 14,355,620 1.7407

4、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5,436,104 98.8754 2,444,982 0.2965 6,829,533 0.8281

5、 议案名称：审议《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
度内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4,692,719 99.9978 17,900 0.002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 否 当
选

6.01 补选凌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817,285,565 99.0997 是

6.02 补选汪维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13,449,726 98.6346 是

6.03 补选吴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17,651,064 99.1440 是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审议《关于
续 聘 公 司
2021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52,187,385 75.4485 2,626,582 3.7973 14,355,620 20.7542

4

审议《关于
续 聘 公 司
2021 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59,895,072 86.5916 2,444,982 3.5348 6,829,533 9.8736

5

审议《关于
2022 年度公
司及所属子
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为
综合授信额
度内担保的
议案》

69,151,687 99.9741 17,900 0.0259 0 0.0000

6.01
补选凌卫先
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1,744,533 89.2654

6.02

补选汪维国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57,908,694 83.7199

6.03

补选吴卫东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62,110,032 89.793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 1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龙芳、邓鑫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373 证券简称：中文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1-062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
知。

3.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1年 11月 16日(星期二)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人。
现场表决监事：廖晓勇、周天明、张晓俊、陈璘。
通讯表决监事：王慧明
5.经参加表决的监事一致推举，现场会议由监事廖晓勇主持。
6.本次监事会会议现场列席人员：董事会秘书毛剑波、证券事务代表
赵卫红。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会提名推荐， 会议同意选举廖晓勇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换届时止。
表决结果：经参加表决的监事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11月 16日
附件：中文传媒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廖晓勇简历：廖晓勇，男，1976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学学士，经济师、编辑职称。历任江西省新闻出

版局（省出版集团公司）干事、副科长，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管、主管、副部长，人事处
（老干处）副处长、处长，2014 年 1 月任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书记，2015 年 6 月任江
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社长）、书记，期间 2016 年 8 月至 2021 年 10 月任中文传媒职工
监事，2021年 5月任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11 月 16 日任中文传媒监事、监
事会主席。

廖晓勇先生，持有公司 4,100 股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1-117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021 年 7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累计委托理财金额为 23,350.00

万元人民币。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2 天结构性存款（NHZ00578）、招商银

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4 天结构性存款（NHZ00595）、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
理财 1 号、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24 号、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27 号、21 浙江债 39（代码：2105967）、民生天
天增利对公款理财产品、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6 天结构性存款（NHZ00809）、宁银理财宁
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5 号、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盈宝” 系列
JG210071期

● 委托理财期限:上述理财产品的理财期限分别为 92 天、94 天、185 天、183 天、93 天、182 天、随
时赎回、随时赎回、96天、175天、36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2020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在 12个月内滚动使用，同时授权董事长具体决策及实施。 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10）。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委托方 名
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产 品 期
限（天） 收益类型 是 否 构 成

关联交易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 间 92 天 结 构 性 存 款
（NHZ00578）

250.00
1.48% 或
3.10% 或
3.30%

1.95 92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 间 94 天 结 构 性 存 款
（NHZ00595）

1,200.00
1.48% 或
3.10% 或
3.30%

9.58 94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1号 700.00 3.7%-4.0% 14.19 185 固定收益类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24号 1,200.00 3.7%-4.0% 24.07 183 固定收益类 否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5,000.00

1.50% 或
3.05% 或
3.21%

38.86 93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27号 2,500.00 3.6%-3.9% 48.62 182 固定收益类 否

宁波银行 21浙江债 39（代码：2105967） 100.00 2.75%-
2.84% - - 固定收益类 否

民生银行 民生天天增利对公款理财产
品 1,000.00 2.5%-3.0% - - 固定收益类 否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 间 96 天 结 构 性 存 款
（NHZ00809）

1,400.00
1.48% 或
3.05% 或
3.25%

11.23 96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5号 5,000.00 3.6%-3.9% 93.49 175 固定收益类 否

杭州联 合
银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盈宝 ” 系列
JG210071期

5,000.00
2.10% 或
3.70% 或
3.90%

185.00 365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注：（1）宁银理财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2 天结构性存款

（NHZ00578）产品，收回本金人民币 25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1.95 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已
于 2021年 11月 1日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4天结构性存款（NHZ00595）产品，收回本
金 1,2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9.58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10%。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风险匹配原则适时选择低风险投资理财产品，并及时跟踪理财产品

投向、收益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期限（天） 产品名义到期
日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收益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2天结构性存款（NHZ00578）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7月28日 92 2021年10月28日 1.48%或3.10%或

3.3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4天结构性存款（NHZ00595）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7月30日 94 2021年11月1日 1.48%或3.10%或

3.30%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
期开放式理财1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8月6日 185 2022年2月7日 3.7%-4.0%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
期开放式理财24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8月26日 183 2022年2月25日 3.7%-4.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9月29日 93 2021年12月31日 1.50%或3.05%或

3.21%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
期开放式理财27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0月12日 182 2022年4月12日 3.6%-3.9%

21浙江债39（代码：2105967）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0月12日 - 随时赎回 2.75%-2.84%

民生天天增利对公款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1月1日 - 随时赎回 2.5%-3.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
96天结构性存款（NHZ00809）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11月3日 96 2022年2月7日 1.48%或3.05%或

3.25%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
期开放式理财5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1月11日 175 2022年5月5日 3.6%-3.9%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联盈宝”系列JG210071期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11月17日 365 2022年11月17日 2.10%或3.70%或

3.9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上述理财产品均主要投资境内市场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上述理财产品均属于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符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要求，本次委托理

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均为已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01,602.00 308,841.09

负债总额 75,726.71 64,56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988.02 238,536.19

货币资金 77,009.87 94,469.80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9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6,048.92 27,572.58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94,469.80万元。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 23,35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24.72%，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
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财政及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216,030.00 128,930.00 3,396.55 87,100.00
合计 216,030.00 128,930.00 3,396.55 87,1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2,96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46.3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8.6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7,1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2,90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0.00

注:上表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最近一年净
利润指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 日


